《包头市落实“科技兴蒙”行动打造区域性

创新中心二十五条政策措施》

后补助项目确认书
（20  年度）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承担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归口管理部门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包头市科学技术局  印制
填  写  说  明
一、《确认书》使用计算机打印填报，统一使用仿宋4号字体排版，以A3纸双面打印。

二、《确认书》应按照科技主管部门要求，据实填写，严格遵守国家、自治区、包头市科研诚信相关规定。

三、本《确认书》一式8份（市财政局科技教育科1份；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科、战略规划科、主管业务科室各1份；归口管理部门2份；项目承担单位留存2份）。

四、《确认书》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作为计划项目执行、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之一。

	承担单位全称
	

	法人类型
	□企业法人  □事业法人 □民办非企业 (社会团体  □其他     

	通讯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开户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接受补助单位的职责
	接受《包头市落实“科技兴蒙”行动打造区域性创新中心二十五条政策措施》后补助项目单位，应自觉遵守科研管理有关规定，并自觉履行如下职责：
（一）单位承担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，按照要求使用资金，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。

（二）单位应建立、健全内部研发管理机构，促进研发活动规范化管理。有条件的单位要设立科研助理岗位。

（三）加强研发投入辅助账等基础性工作，推动项目研发投入单独列账、单独核算。

（四）单位要自觉接受和配合科技、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应按照有关规定，严格区分正常的生产成本费用支出和研发费用支出，依法如实填报研发费用支出数额，对弄虚作假的，按照相关规定纳入严重失信行为记录，并追回相应的后补助资金。


	接受补助单位后补助项目资金支出方向及主要指标、预期取得成果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 （公章）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  月    日

	科技部门
审核意见
	按照《包头市落实“科技兴蒙”行动打造区域性创新中心二十五条政策措施》规定，给予项目承担单位后补助资金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元(¥        万元)支持。

拨付的资金须继续用于科研活动支出，由受补助单位根据《确认书》约定统筹安排使用。企业应建立后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对该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，强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资金拨付到位后，一年内需支出补助资金的50%以上,两年内全部支出，结余资金按市财政相关管理规定办理。

拨付的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等支出；不得用于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。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按照相应管理职责，加强对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监督，配合做好绩效评价、检查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	
	项目分管业务科室意见：

（签章）

年  月  日
	财务主管科室意见：

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包头市科学技术局（合同专用章）

年    月   日


